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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令
 

（第10号）

《联合收割机及驾驶员安全监理规定》已经1999年4月27日农业部第6次常务会议通过，现予发布施行。
 

部长 陈耀邦
 一九九九年四月三十日

 联合收割机及驾驶员安全监理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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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条 为加强对联合收割机及驾驶员的安全监督管理，提高联合收割机技术状态和驾驶员技术水平，保
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促进农业生产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联合收割机，是指各类自走式联合收割机和悬挂式联合收割机。

 
第三条 拥有、使用联合收割机的单位和个人应遵守本规定。

 
第四条 联合收割机作业转移需通过公路或铁路道口时，要遵守国家有关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的规定。

 
第五条 县以上各级人民政府农业机械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辖区内的联合收割机及驾驶员的安全监理工
作。法律、法规授权或由农业机械行政主管部门依法委托的农业机械安全监理机构（以下简称农机监理
机构）负责具体实施。

 

第二章 联合收割机管理

第六条 发动机功率在14．7千瓦（含14．7千瓦）以上的为大中型联合收割机，不足14．7千瓦为小型联
合收割机。

 
第七条 联合收割机的检验分为初次检验、年度检验、临时检验。

 安全技术检验按照国家标准《农业机械运行安全技术条例》（ＧＢ16151．12－1996）及相关标准的规
定执行。

 
第八条 申请联合收割机入户，凭来历凭证、产品合格证和单位证明（或个人有效身份证件），到当地农
机监理机构办理入户手续。经初次检验合格，核发号牌和行驶证。

 
第九条 联合收割机核发一副二块号牌，分别安装在联合收割机前、后端明显的位置。

 
第十条 领有号牌和行驶证的联合收割机，须按规定参加年度检验。因故不能按时参加检验的，应提前申
请延期检验。对检验不合格或不参加检验的联合收割机，不准继续使用。

 
第十一条 联合收割机年度检验项目：

 （一）号牌、行驶证有无损坏、涂改；
 （二）行驶证各项记录与联合收割机是否相符；

 （三）联合收割机的安全技术状态是否符合《农业机械运行安全技术条件》及相关标准。
 

第十二条 根据农时季节生产需要，农机监理机构可对联合收割机进行临时检验。
 

第十三条 联合收割机的牌证管理、异动、封存、报废，按照《农用拖拉机及驾驶员安全监理规定》的规
定执行。

 

第三章 驾驶员管理

第十四条 联合收割机驾驶员，是指操纵各类自走式联合收割机或悬挂式联合收割机的人员。
 

第十五条 联合收割机驾驶员分为学习驾驶员和正式驾驶员。学习驾驶证有效期为二年，正式驾驶证有效
期为六年。

 

javascript:ROF(17606,0)


2/13/2018 中国法院网

http://www.chinacourt.org/law/detail/1999/04/id/34229.shtml 3/6

第十六条 学习驾驶员须具备的条件：
 （一）年满18周岁，不满60周岁；

 （二）身体条件：
 1、身高不低于150厘米；

 2、两眼视力不低于标准视力表0．7或对数视力表4．9（允许矫正）；
 3、无赤绿色盲；

 4、两耳分别距音叉50厘米能辨别声源方向；
 5、心肺、血压正常；

 6、无妨碍安全驾驶的其他疾病及生理缺陷。
 

第十七条 申请学习联合收割机驾驶技术人员，应交验身份证和接受身体检查。经农机监理机构审核同意
后，核发学习驾驶证，按初次考试规定办理。持准驾拖拉机有效证件申请驾驶联合收割机，应交验身份
证和驾驶证件，经农机监理机构审核同意后，核发签有“增驾”字样的学习驾驶证，按增驾考试规定办
理。

 
第十八条 初次考试科目、顺序及有关规定：

 （一）理论科目
 1、机械常识：联合收割机的结构、工作原理、安装调试、正确使用、维护保养及一般故障排除；

 2、联合收割机安全操作常识；
 3、交通法规。

 （二）技术科目
 1、田间作业；

 2、场地驾驶；
 3、道路驾驶。
 以上科目按顺序进行考试。考试每一科目任何一项不及格，以下科目不再进行。

 理论科目70分为及格，允许补考两次；技术科目为合格或不合格，每项允许补考三次。补考仍不合格
者，本次考试中止，原及格和合格科目不再保留。在学习驾驶证有效期内，可重新申请考试。

 
第十九条 增驾考试科目及有关规定：

 （一）持有机动车驾驶证者，免考交通法规、场地驾驶和道路驾驶；
 （二）持有农业机械驾驶证者，免考场地驾驶；

 （三）考试顺序和有关规定与初次考试相同。
 

第二十条 学习驾驶联合收割机人员，经考试合格，由农机监理机构核发正式驾驶证。原持有机动车驾驶
证的，核发驾驶证副证，并加盖准驾联合收割机机型条章。原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机械驾驶证》
的，在其准驾栏内签注准驾机型。初次考试合格的，核发注有准驾机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机械驾
驶证》。

 
第二十一条 联合收割机驾驶员自领取驾驶证之日起，须按规定参加年度审验，因故不能按期参加的，应
事先申请延期审验。未参加年度审验或年度审验不合格者，不准继续驾驶联合收割机。

 驾驶员违章肇事未结案的不予审验。
 

第二十二条 年度审验的内容：
 （一）驾驶证有无涂改、伪造、损坏等现象，照片与本人近貌是否相符，有无未处理的违章、肇事案；

 （二）身体是否有妨碍安全驾驶的变异；
 （三）对驾驶员进行安全驾驶、遵章守法教育和技术学习；

 （四）根据实际情况对驾驶员进行理论或操作技术考核。
 

第二十三条 持有大中型自走式联合收割机驾驶证者允许驾驶小型自走式联合收割机；持有大中型悬挂式
联合收割机驾驶证者允许驾驶小型悬挂式联合收割机。不同操纵方式的不准互驾。

 学习驾驶员不准单独驾驶联合收割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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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四条 联合收割机驾驶员的转籍、变更、补换证件，按照《农用拖拉机及驾驶员安全监理规定》的
规定执行。

 

第四章 作业安全

第二十五条 参加作业的联合收割机，发动机排气管必须安装火星收集器，并按规定清理积炭。
 

第二十六条 联合收割机的传动和危险部位应有安全防护装置，并有明显的安全警告标志。
 

第二十七条 联合收割机作业区严禁烟火，夜间作业不准用明火照明。
 

第二十八条 联合收割机必须配备有效的消防器材。
 

第二十九条 联合收割机驾驶室乘坐不准超员，其他位置严禁与使用、操作无关人员停留。
 

第三十条 联合收割机保养、清除杂物和排除故障，应在停机或切断动力后进行。严禁在机器运转时排除
故障。禁止在排除故障时起动发动机或接合动力档。禁止在未停机时直接将手伸入出粮口或排草口排除
堵塞。

 
第三十一条 联合收割机在道路行驶或转移时，应将左、右制动板锁住，收割台提升到最高位置并予以锁
定。通过村镇、桥梁或繁华地段时应有人护行。上、下车船用低速档并有人指挥。

 
第三十二条 联合收割机不准牵引其他机械。

 
第三十三条 联合收割机驾驶员须遵守的规定：

 （一）驾驶联合收割机时，必须携带驾驶证和行驶证；
 （二）不准将驾驶收割机交给无驾驶证的人员驾驶；

 （三）不准驾驶与驾驶证准驾机型不相符合的联合收割机；
 （四）不准饮酒后驾驶联合收割机；

 （五）不准转借、涂改或伪造驾驶证；
 （六）不准驾驶安全设施不全或机件失灵的联合收割机；

 （七）驾驶联合收割机时，不准穿拖鞋、吸烟、饮食、闲谈或有其他妨碍安全作业的行为；
 （八）联合收割机运转时，不准离开工作岗位；

 （九）驾驶员过度疲劳时，不准驾驶联合收割机；
 （十）不准在作业区内躺卧或携带儿童进行作业。
 

第五章 违章处罚

第三十四条 联合收割机驾驶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给予警告或者处20元以下罚款：
 （一）作业时不携带驾驶证、行驶证的；

 （二）不按规定安装号牌的；
 （三）不按规定办理转籍、过户、变更和补换证的；

 （四）驾驶联合收割机时，穿拖鞋、吸烟、饮食、闲谈的；
 （五）联合收割机运转时，离开工作岗位的；

 （六）在作业区内躺卧或携带儿童进行作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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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驾驶的联合收割机安全防护设施不全的；
 （八）有其他违反作业安全行为的。

 
第三十五条 联合收割机驾驶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给予警告或者处20元以上50元以下罚款：

 （一）驾驶未经检验或检验不合格的联合收割机；
 （二）驾驶机型与准驾机型不符的；

 （三）不按规定参加审验或审验不合格仍继续驾驶联合收割机的；
 （四）持学习证单独驾驶联合收割机的；

 （五）用联合收割机牵引其他机械的；
 （六）驾驶室超员乘坐或在联合收割机其他位置乘坐、停留与使用操作无关人员的。

 
第三十六条 联合收割机驾驶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以100元以上200元以下罚款，对涂改、伪造、冒
领、挪用、转借或失效的牌证同时予以收缴：

 （一）驾驶无号牌和无行驶证的联合收割机的；
 （二）无证驾驶联合收割机的；

 （三）挪用、转借牌证的；
 （四）涂改、伪造、冒领牌证的；

 （五）使用失效牌证的；
 （六）酒后驾驶联合收割机的。

 
第三十七条 对违反本规定的处罚，由县级农机监理机构执行。农机监理机构收到罚款，应当场给被处罚
人开具收据。罚款全部上交财政。

 
第三十八条 联合收割机在行驶、作业中发生事故，参照《农用拖拉机及驾驶员安全监理规定》办理。

 

第六章 附则

第三十九条 联合收割机号牌、行驶证、驾驶证按全国统一式样，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农业机械行政
主管部门制发。

 
第四十条 本规定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解释。

 
第四十一条 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免责声明：本库所有资料均来源于网络、报刊等公开媒体，本文仅供参考。如需引用，请以正式文件为
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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